
 

 

南開科技大學四技學生獎助學金發放準則 

98年 03月 17日 97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1月 18日 98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7月 06日 99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0月 18日 100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0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05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6月 19日 100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6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06日 101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28日 101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12日 102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4月 16 日 102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4月 30日 102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1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3月 24日 103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3月 25日 103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1月 18日 104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1月 25日 104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4月 22日 104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4月 26日 104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6月 21日 104學年度第 5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7月 27日 104學年度第 1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8月 24日 105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2月 23日 105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2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4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4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5月 24日 105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6月 12日 105學年度第 6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6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1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1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5月 02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6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1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5月 23日 108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6月 05日 109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3月 27日 111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3月 31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7月 17日 111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8月 09日 112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01月 25日 112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02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獎助本校成績優異同學，並鼓勵高中職校優秀學生就讀本校，特訂定南開科技大

學四技學生獎助學金發放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之制定與修正、疑義或爭議事件之處理，由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處理

之。 

前項「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依南開科技大學學生獎助學金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獎助項目及標準(113 學年度後(含)入學之新生適用)： 

一、符合技優甄審資格入學本校日四技並就讀者，每學期頒發獎助學金 7,500元至大

四下學期，至多 8 學期共 60,000 元整；就讀本校四技進修部者，頒發獎助學金

20,000元整。 

二、經繁星計畫錄取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160,000 元整，分四學年(八

學期)平均發放。 

三、高中畢業生，經申請入學錄取本校日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60,000 元整，

分四學年(八學期)平均發放。 

四、經運動績優聯合甄審管道入學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200,000元整，

分四學年(八學期)平均發放。 

五、經運動績優聯合甄試管道入學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100,000元整，

分四學年(八學期)平均發放。 

六、經運動績優單獨招生管道入學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50,000 元整，

第一學年(二學期)平均發放。 

七、經特殊選才青年儲蓄帳戶組、甄選入學青年儲蓄帳戶組入學本校四技並就讀者，

頒發獎助學金 50,000元整，第一學年(二學期)平均發放。 

八、經甄選入學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30,000 元整；以

非第一志願錄取者，頒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整。 

九、經聯合登記分發入學，錄取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整。 

十、經下列管道錄取本校四技並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10,000元整。 

(一) 經一般單獨招生管道入學，錄取本校四技並就讀者。 

(二) 經身心障礙生甄試入學或參加本校身心障礙生獨立招生入學，錄取本校四

技並就讀者。 

十一、本校專科部學生轉學本校四技部就讀者，頒發獎助學金 5,000元整。 

十二、入學前向本校登記就讀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之四技部學生，經國防部

錄取後，額外加發 10,000元獎助學金。若未完訓者獎助學金須全數繳回。 



 

 

第四條 領取本獎助學金之規定如下： 

一、除第三條第十二款外，每人只限申請一類獎助學金。 

二、新生須於入學當學期 10月 15日前繳交「入學獎助學金領取意願書」至招生處、

「學生轉帳同意書」至總務處出納組，逾期視同放棄領取入學獎助學金。 

三、每學期須依規定先完成註冊程序，並繳清學雜費，始得領取獎助學金。 

四、第三條之各項獎助學金，不因受獎助學生之身份已獲政府機關學雜費補助或減免

而受影響，其獎助金額仍依一般生之標準給予；亦不影響學生申請政府機關各項

學雜費補助或減免之資格。 

五、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日間部招生管道之獎助學金，於每學期開學後發給；進修

部招生管道之獎助學金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發給。 

六、第三條第六款至第七款之獎助學金，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開學

後發給。 

七、第三條第八款至第十一款之獎助學金，於入學後第一學期發放。 

八、未領取完畢或未領取本項獎助學金者，於退學或轉學時即取消其獎助學金支領資

格。 

第五條 獲得本準則各類獎助學金（含減、免學雜費方式之給予）之學生，若於大三下學期

（含）前辦理退學、休學或轉學至他校者，須全數繳回已領取之獎助學金。惟經轉

學考或退學後重新入學至本校就讀者，無須繳回已領取之獎助學金，亦不續發原入

學及核發新入學管道之獎助學金。 

第六條 學生辦理休學經核准後，即停止發給獎助學金，俟復學並完成註冊就讀後，得向招生

事務處申請恢復原核發獎助學金之申領資格。 

第七條 本準則修正施行前已入學就讀之學生，仍依其原入學學年度本校訂定之獎助學金發

放準則核發獎助學金。 

第八條 本準則所定獎助學金，由招生事務處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九條 本準則經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http://aff.nkut.edu.tw/download.php?filename=32_f1fd73f2.pdf&dir=archive&title=%E5%8D%97%E9%96%8B%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8%BD%89%E5%B8%B3%E5%90%8C%E6%84%8F%E6%9B%B8GA02.AU.04.005.100.001

